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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水平艺术团推免生报名基本条件

一、推免对象：高水平艺术团骨干
二、推免条件
1．须满足常规推免基本条件中的思想政治要求。
2．必修课程无不及格记录，平均学分绩点2.4以上。
3．参加艺术团满三年。
4．积极参加艺术团排练，作为主要演员参与校内、外大型演出、专场十次以上。
5．在国家级重大演出活动中有突出表现，参加北京市级及以上级别艺术类比赛获得二等奖以上，为学校争得荣誉。
6．本人自愿在硕士研究生学习阶段继续参加艺术团并参加排练、演出。

